	关于暂停侧深施肥装置等产品投档和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的通知

	

	各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，有关农机生产企业：
为保障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规范有序实施，防范风险隐患，按照部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要求，经研究，自即日起在我省暂停侧深施肥装置、辅助驾驶（系统）设备和微孔曝气式增氧机的产品投档和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。调整后的补贴额一览表另行通知。
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补贴政策宣传，强化实施监管，严厉查处违规行为，及时书面报告异常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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